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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8日，浙江省人大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实施办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

修改情况的报告。

90年代初，商品房兴起，叶元春回忆，那

时候商品房虚假宣传十分严重，房屋质量差、

面积短少等问题比比皆是，“只有危房才能退

换，其他问题一概不管。”叶元春说，除了商品

房的问题凸显，医院拒绝出示病历资料、账单

明细等矛盾纠纷也层出不穷。

面对越来越多的消费投诉、亟待肃清的

消费环境，2000年，省人大对《实施办法》进

行了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实施办法》规定

了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出具价

格明细单；规定了商品房保修包退制度，消费

者在合理条件下有权要求退房；首次将“三

包”制度引向房地产领域等。“这些大胆的尝

试与突破，全国只此一家。”说起这，叶元春满

脸骄傲。据了解，那年省人大法制委还因此

获得了2001年度央视“3·15”的特殊贡献

奖。那一年，是叶元春转到省消保委工作的

第二年。

让叶元春印象深刻的是，这次修订，还加

入了“精神损失赔偿”的部分。早期商场会对

消费者进行强制搜身、辱骂、限制人身自由等

行为，因此造成了不少悲剧。记者从省消保

委处了解到，宁波一位孕妇曾被商场怀疑偷

了东西，保安不仅对她强制搜身，还进行了言

语辱骂。孕妇回家后，精神状态出现异常，几

个月后，原本检查健康的宝宝出生后竟成了

脑瘫，孕妇一家状告商场。

“维权难点在于，无法证明是商家搜身、

辱骂等行为导致顾客精神损失。”叶元春告诉

记者，孕妇一家最终没能投诉成功，后来，孕

妇的老公自学了法律，成了一名律师。“修订

时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明确规

定，只要商家涉及搜身、辱骂、限制人身自由

等其中一项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失

赔偿。”

创新，有了突破

近年来，省消保委还开展了一系列专项

行动，如服务领域消费维权专项行动、红盾网

剑、傍洋品牌等，处理了诸如“卡西欧计算器

失准道歉事件”“浙江消保基金为1888位农

户提供公益诉讼维权事件”“宝马车水箱漏水

问题”“毒燕窝假鱼翅事件”等投诉案例。

2014年，省消保委依据新消法赋予的职

能在全国提起了首例公益诉讼。当时省消保

委接到多起消费者投诉称：实名购票后持票

上车不慎丢失车票，被工作人员告知，必须全

额补票才能下车。省消保委最终与上海铁路

局达成协议，铁路部门完善相应规则，进一步

提高铁路服务质量，以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

权益。

2015年，潜伏已久的“预付式消费”集中

爆发，成为那一年的投诉“重灾区”，记者了解

到，2015年的投诉量高达9000多件。“当时

法律对‘预付式消费’没有明确规定，很多投

诉只能不了了之。”叶元春说，不少消费者受

“超低折扣”或“免费体验”的诱惑，花大价钱

在美容院、健身房、洗车店等充值，先付款后

消费，实际消费时发现没有宣传的那般美好，

但此时退款无门；成为VIP后，商家卷款跑

路，换了新东家后，原卡作废，想要退卡十分

困难。2017年，省人大针对预付式消费难

点，对《实施办法》进行修订，补全法律空白。

记者了解到，2017年的修订还对邮政法中缺

失的“快递丢失赔偿”做了补充说明：若贵重

物品申报价值后丢失，可获得全额赔偿；未申

报价值又协商不成的，最多获十倍赔偿，但最

高不超过800元等。

几经修改的《实施办法》焕发着强大的生

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国际大品牌对浙江

消费权益保护十分敬畏，比如MAC台式电

脑的“三包”条款中有单列一条：浙江消费者

可享受所有部件的3年保修期。

“每一次修订，我们都能走在全国前列，

是因为我们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了

了之的问题摆上台面，反复讨论、修订，最终

弥补空白。”叶元春说。

1980年12月，温州商人章华妹领取了全国第一

本工商执照。

1986年9月，位于城中路的第三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建

成开业。内设5000个摊位，经营服装、小百货、围巾、

鞋类和毛线等。后来，市场又增设了约1600个摊位经

营袜子。

上世纪90年代，杭州市场集中焚毁几十万双温州

劣质鞋。

图为“预付式消费”中，顾客收到的vip卡。

从“自认倒霉”到“放心消费在浙江”
本报记者 潘旭萍

全国第一批个体工

商营业执照颁发，全国首

推合同格式条款备案，全

国第一例公益诉讼案，全

国率先施行线下无理由

退货，全国首创市场监管

互联执法办案平台……

改革，在浙江从未停步。

从个体工商的蓬勃

兴起至市场秩序的“短暂

失控”，从消费维权无法

可依至“放心消费在浙

江”，浙江省消费维权走

过了一条“起步晚、力度

大、发展快”的生命轨

迹。而这一切，与一部法

律密切相关。日前，记者

联系到了省消保委原副

秘书长叶元春，55岁的

她刚退休，而她的前半生

正与我省消费维权事业

紧密相连。从她娓娓道

来的叙述中，可以窥见那

段历史。

1980年12月，温州个体工商户章华妹领

到了全国第一张工商执照，当时，温州市工商

局为包括章华妹在内的1844人发放了全国

第一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很快，台州、宁波、金华等地的人们纷纷

开始下海经商捞第一桶金。台州路桥、义乌

等一批小商品市场骤然兴起，商品辐射范围

从周边县市扩展到整个浙江省。

繁荣的市场、活跃的资本，接踵而来

的却是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假冒伪劣、虚

假宣传等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末，温州

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温州乃至浙

江的声誉。

“但此时，消协的作用并不明显。”叶元春

告诉记者，省消保委（原省消协）是1987年成

立的，那时候消费者维权意识弱，买到假冒伪

劣商品的大多自认倒霉，同时没有相关法律

的支撑，即使维权也是互相扯皮的多，商家很

强势。

1993年，全国人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年后，《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这为摸黑前行中的

浙江消协指明了一个方向。

有了法律保障，浙江各部门严打假冒伪

劣的决心也更坚定了，杭州市场曾一度出现

当众焚毁几十万双温州劣质鞋的打假活动。

此后，台州、金华等地也开始了商品的自查自

纠，严打假冒伪劣的风气逐渐盛行全省，浙江

市场“以质量立市”的决心展现。

立法，有了支撑

为民，有了生命力


